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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文件

ZJSP63-2023-005

浙自然资规〔2023〕5号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

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审查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、审

查工作，根据《土地复垦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2号）、《土地

复垦条例实施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 56号）、《矿山地质环

境保护规定》（2019修正）（自然资源部令 5号）等法律法规，

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，减轻企业负担，规范矿山地质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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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工作，我省实施矿山企业矿山地质

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、土地复垦方案合并编报制度。矿山

企业以一个采矿权为单元编制一份合并方案。方案名称统一

为：矿山名称+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（以下简称

“方案”）。

除采矿项目外的其它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审

查，仍依照土地复垦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方案编制

（一）采矿权申请人在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前，应当自行

编制或委托有关机构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。

（二）采矿权人应当重新编制或修订方案的情形包括：

1．在办理采矿权变更时，涉及扩大开采规模、变更矿区

范围、变更开采方式的；

2．在办理采矿权延续时，方案超过适用期或方案剩余服

务期少于采矿权延续时间的；

3．矿山企业原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和土地

复垦方案其中一个超过适用期的，或方案剩余服务期少于采矿

权延续时间的；

4．重新修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；

5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政策要求、

标准规范发生重大变化的。

（三）方案编制按照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

编制指南》等规定执行。在方案编制过程中，矿山企业应当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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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听取相关权利人意见。

（四）矿山企业和编制单位对方案所引用相关数据的真实

性负责，并按国家相关保密规定对社会公示文本进行相应处

理。

三、方案审查

（一）采矿权申请人或采矿权人应按采矿权出让登记权

限，将方案报具有相应出让登记权限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

审查。出让登记权限以委托形式下放给市、县级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的，方案审查同步委托。

负责方案审查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将审查费用列入本

部门预算，不得另行向矿山企业和编制单位收取费用。

（二）负责方案审查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收到申报方案

审查材料后，应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规范性作出初步审查。

申报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场或者在 3个

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逾期不告知

的，自收到申报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（三）负责方案审查的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委托具有

一定技术力量的事业单位或行业组织承担方案的具体评审工

作，并向社会公告委托评审机构。

方案评审机构要严格评审过程管理，与方案编制单位实行

回避制度，做好合规性检查、评审专家组织、评审资料档案归

档等工作。

（四）方案评审机构应按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和相关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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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在评审时限内，公平、公正地组织评审专家组开展评审

工作。评审专家应通过省级监管系统，从专家库中随机抽选确

定，并实行回避制度。

（五）评审工作原则上采取专家组会审方式，以内业审查

为主。方案评审机构在方案评审过程中，认为矿山地质环境或

土地复垦情况复杂，确有必要的，应组织实地踏勘核实。

评审专家应依据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

指南》等有关要求，提出评审意见。地质环境保护要重点评审

矿区地面塌陷、地裂缝等地质灾害、含水层破坏、地形地貌景

观破坏等内容；土地复垦要重点评审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和保护

耕地情况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修复相关规划，促进损毁

土地优先复垦为耕地，达到可供利用状态。

（六）方案评审机构应对通过的专家评审意见出具机构评

审意见书并盖章确认后，将方案审定稿、专家评审意见等有关

材料报送负责方案审查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

（七）负责组织审查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收到机构评审意

见书后，应及时组织对采矿权申请人提交的申报材料和评审机

构提交的方案评审意见等资料的合法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等进

行形式审查，并将方案评审结果在本单位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

示，公示期为 7个工作日。公示期内存在异议的，负责组织

审查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及时组织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。公

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应在 3个工作日内在本单位门户网站上向

社会公告审查结果。并做好方案审定原件资料的归档工作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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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将方案审定稿等材料上传至省级监

管系统。

四、监督检查

（一）矿山企业应当依据审查通过的方案，开展矿山地质

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，于每年 12月 31日前向矿山所在

地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当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

复垦情况。

（二）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

要求，对照方案及年度报告对矿山企业义务履行情况进行日常

监管和年度监督检查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督促矿山企业切实履行

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。

省、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采用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等方

式对各自出让登记的矿山企业义务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省自然资源厅在第二年度组织有关专家对上一年度

全省已审定的方案进行随机抽样检查，重点对方案编制、评审、

审核、公示、归档等环节进行检查，并将结果向社会公示。

（四）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督促矿业权人按要求填报

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履行情况，并予以公示。对

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矿山企业，责令限期整改，整改不到位的，

依法依规处理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对采矿项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

与治理恢复方案、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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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通知自 2023年 7月 3日起施行。《浙江省国

土资源厅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

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土资规〔2017〕
1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申请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材料目

录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

2023年6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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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申请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

评审材料目录

1．按照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》

等规定编制的方案文本、附图、附表及其他附件

2．删除涉密信息后的方案及其附图、附表电子文档

3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信息表

4．矿山企业营业执照

5．矿山所在地政府对土地权属以及方案所涉及基础数据

真实性证明

6．方案编制单位对方案所涉及基础数据真实性承诺

7．其他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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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3年 6月 2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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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


